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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政府公报是刊登行政法规和规章标准文本的法定载体，是政府机关发布政令的权威渠

道，在推进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促进依法行政、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有的地方和部门公报工作还存在法定载体作用发挥不充

分、工作机制不健全、部分规章文件发布不及时、查询使用不便捷等问题，难以适应新时

代要求，不能很好满足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的部署和要求，做好政府公报工作，着力将政府公报打造成权威、规范、便民的政务公开

平台，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分级权威发布。建立以中央、省、市三级为主的政府公报体系，坚持传达政令、

宣传政策、指导工作、服务社会的办刊宗旨，形成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权威发

布平台。国务院公报应及时刊登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逐步实现统一刊登国务院部门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省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要办好本级政府公报，统

一刊登本级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所属部门规范性文件，逐步做到施行前刊登。其他

市、县级人民政府可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创办政府公报，地方政府所属部门以及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不办政府公报。政府公报原则上不刊登上级政府及上级政府所属部门文件，不

得刊登商业性广告。要加强对公报刊登内容的校对审核，杜绝责任差错，确保公报准确性；

参照《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统一公报编排格式，增强公报规范性；缩短出刊周

期，优化出刊方式，提高公报时效性。 

二、完善工作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公开审查机制和督促约

束机制，建立完善部门文件报送制度、联络员制度和报送刊登情况通报制度。发文机关应

做好公开属性审查，将主动公开文件转送政府公报编辑部门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国务院各

部门要及时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送国务院办公厅，供国务院公报刊登；地方人民政府

所属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应及时送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厅（室），供本级政府公报刊登。

要完善政府公报编校审发等办刊工作规范和制度体系，优化流程，健全机制，严格管理，

严把质量关口，实现政府公报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三、办好政府公报电子版。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覆盖面广、传播迅速、便于查询的优

势，着力办好政府公报电子版，进一步扩大公报受众面。在政府网站首页设立政府公报专

栏，重点展示政府公报电子版，并提供目录导航和内容检索等服务。优化电子版阅读界面，

实现与纸质版内容格式一致。电子版应与纸质版同步发行，有条件的地方可在政府公报清

样定稿后优先发布电子版。要充分利用电子签名、电子水印等防护手段，确保电子版安全

可信、不被篡改。要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推出适合移动平台展示的电子版，提升用

户体验，满足手机用户需求。 

四、建设政府公报数据库。要建立政府公报数据库并向公众开放，提供文件检索功

能，方便公众查阅和开发利用。完善数据库建设标准规范，做好数据采集和维护工作，推

动数据交换整合，实现各级政府公报数据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加强政府公报数据库安全

管理，确保数据完整、准确。推进政府公报数字化工作，实现创刊以来刊登内容全部入库



管理。鼓励依托政府公报数据库创新数字化产品，向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服务。政府公报

数据库要与政府网站资源统筹开发利用，避免重复建设。 

五、提升服务效果。要强化政府公报服务公众的功能，以赠阅为主要发行方式，赠

阅范围应覆盖本地区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政务（行政）服务大厅等政府信息公开查

阅场所和公共服务场所，以及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居）委会等基层单位和

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要适时了解受赠单位政府公报使用情况，优化调整赠阅范围和

数量，不断提升政府公报使用效果。在确保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登尽登的基础

上，政府公报还可刊登发文机关配套解读材料等。可通过编印赠阅政策读本、文件汇编等

方式，进一步提升政府公报工作服务水平。要充分利用政府网站、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微

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政府公报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六、加强组织领导。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室）是本地区政府公报工作的主管部门，

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协调配合，把政府公报工作纳入政务公开工作统一

部署、统一推进、统一考核。要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政府公报工作，加强业务培训、

交流研讨和调查研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强化能力建设，打造一支政策水平高、责任意

识强、文字编辑能力过硬、勇于开拓创新的政府公报工作队伍。要将政府公报工作所需经

费列入财政预算，不得自筹或向企业、社会摊派。上级政府公报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

和业务指导，推动政府公报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